北京市密云区科学技术委员会

关于《密云区科技成果转化“拨投联动”

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的起草说明
一、实施方案的编制背景
为深入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，加速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转化，支撑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北京市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行动方案（2025-2027年）》等文件精神，区科委起草制定了《密云区科技成果转化“拨投联动”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方案》）。    

二、实施方案的依据

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北京市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行动方案（2025-2027年）》（京政办发〔2025〕17号），明确提出“探索建立市区协同的拨投联动机制，助力企业早期成长和持续发展”。

实施方案的编制过程

在起草过程中，区政府组织两次专题会研究，区科委通过正式行文的方式征求区发改委、区国资委、区财政局、中关村密云园管委会和北京中关村密云园发展集团5家单位意见建议，共收到4条意见，其中，采纳3条、部分采纳1条。
实施方案的主要内容

《实施方案》包括总体目标、工作内容、运行机制、工作程序和风险管理五部分内容。

总体目标

通过“拨投联动”模式，构建“先拨款、后转股、可退出”的财政资金支持机制，补位“耐心资本”供给，撬动社会资本，打通科技成果转化“最后一公里”，推动一批科技成果在密云落地实现产业化。

工作内容
包括概念释义、资金来源、支持条件、支持领域、支持方向及金额等，鼓励高校、科研院所、医疗卫生机构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开展科技成果转化，支持科技成果在密云转化落地，对符合“拨投联动”支持条件的企业或创业人才团队择优给予支持。
（三）运行机制
建立密云区成果转化项目“拨投联动”工作专班，由分管科技工作的区领导任组长，区科委、区发改委、区国资委、区财政局、中关村密云园管委会和密云园发展集团为成员单位。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主任由区科委主要负责同志担任。工作专班负责组织领导和统筹推进“拨投联动”工作，审议“拨投联动”项目评审标准、项目投资协议等重要文件，审议专项资金年度预算，组织开展考核工作等。

（四）工作程序

工作程序具体分为3个阶段10个具体环节，其中，项目立项阶段包括项目征集、形式审查、项目评审、尽职调查、项目立项等5个环节，项目实施阶段包括资金拨付、中期评估、结题验收和股权转化等4个环节，股权管理阶段包括投后管理环节。

（五）风险管理与监督

考虑到早期阶段成果转化项目风险较高，对已按照方案履行决策程序未取得预期效果的“拨投联动”项目，符合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政策规定、程序合法、勤勉尽责的，不追究决策机构、业务主管部门、密云园发展集团及相关人员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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